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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约能源监测管理暂行规定 

（国家计委 1990 年 2 月 2 日发布 计节能[1990]60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对节约能源的宏观管理，促进节能降耗，

提高经济效益，保证国民经济的发展，根据国务院颁发的《节约

能源管理暂行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节能监测是指由政府授权的节能监测机

构，依据国家有关节约能源的法规（或行业、地方的规定）和技

术标准，对能源利用状况进行监督、检测以及对浪费能源的行为

提出处理意见等执法活动的总称。 

第三条 城乡一切企业、事业单位以及机关、团体和个人，

均应遵守本规定。 

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

第四条 全国节能监测工作由国家计委节能主管部门负责统

一组织管理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节能主

管部门负责管理本地区的节能监测工作。国务院有关部、局、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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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节能主管部门负责管理直属单位和协助当地政府节能主管部

门指导本行业的能源利用监测工作。 

第五条 国家设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。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设省（区、市）节能监

测中心省辖地、市是否建立节能监测站，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自行决定。 

国务院有关部、局、总公司是否设置行业节能监测机构，由

各部、局、总公司自行决定。 

各级节能监测中心（站）为事业单位，其经费由各地事业费

解决，并受同级政府节能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。 

第六条 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组织编制全国节能监测计划要点，对各地区、各行业

能源利用监测机构进行技术和业务指导。 

（二）搜集、整理全国节能监测资料，组织开展节能监测技

术研究、开发、交流和培训。 

（三）组织各省（区、市）和行业节能监测中心监测人员的

业务考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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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承担省（区、市）、行业节能监测中心纠纷的技术仲

裁。 

（五）负责向国家计委节能主管部门定期汇报全国节能监测

工作情况并提出有关建议。 

（六）参与制定有关节能监测的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等。 

（七）承担国家计委节能主管部门委托的其它有关节能监测

的工作。 

第七条 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节能监测中

心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组织开展本地区的节能监测工作，对本地区所属节能

监测站进行技术指导和业务管理。 

（二）协助节能主管部门编制本地区节能监测计划，参与制

定节能监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。 

（三）承担本地区所辖地（市）节能监测站人员的技术、业

务考核。 

（四）承担本地区所辖地（市）节能监测纠纷的技术仲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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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开展节能监测技术研究、情报交流、技术培训和协调

技术合作，搜集、整理本地区能源利用监测的数据和资料，定期

向节能主管部门和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汇报节能监测情况并提

出有关建议。 

（六）计划单列市节能监测中心接受所在省、自治区节能监

测中心的业务指导，节能监测法规、标准和技术规范要与省、区

协调一致，并报送节能监测计划。 

第八条 地、市节能监测站的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协助本地区节能主管部门制定节能监测计划。 

（二）实施本地区的节能监测工作。 

（三）负责搜集、整理、储存本地区节能监测的数据和资料。 

（四）对企业中的节能自检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。 

（五）定期向本地区节能主管部门和上级节能监测中心服告

节能监测情况并提出有关建议。 

第九条 国务院有关部、局、总公司节能监测中心主要职责： 

（一）参与制定本行业节能监测技术规范、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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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负责本系统直属单位的节能监测，对监测不合格单位

提出处理意见报本系统节能监测主管部门审定。所属企业的节能

监测计划报送所在地区监测中心汇总。 

（三）协同各地区节能监测中心（站），对本行业技术复杂、

专业性强、配备有特殊设备的企业实施节能监测。 

（四）开展本行业节能监测技术研究、情报交流、技术培训

和咨询工作。 

（五）向本系统节能主管部门及全国节能监测管理中心汇报

监测情况并提出有关建议。 

第三章 监测内容及程序 

第十条 节能监测的主要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检则、评价合理用热状况； 

（二）检测、评价合理用电状况； 

（三）检测、评价合理用油状况； 

（四）协助技术监督部门对供能质量的监督、检测； 

（五）节能产品的能耗指标抽查、验证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64


